
 

图书版权“在线传播”须
打破平台垄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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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盘和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 

近几年，我国版权市场发展迅速，大部分读者已经习惯了阅读付费。

社会整体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，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商标权等等，已经

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但随着版权保护的深入，版权人和使用人

之间的冲突也在增加，对于版权人维权的结果争议也在逐渐增加。 

中文在线起诉非盈利机构侵权引争议 

日前，中文在线公司起诉多家公立学校、图书馆，称其公司获得巴金

先生后人授权所有巴老作品的在线传播。随后，多所学校和图书馆被判赔

偿该公司经济损失。 

中国著作权的期限是著作权人死亡之后 50 年，而著作权是可以被继

承的，而巴金先生后人亦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，授权中文在线进行著作权

维权，单从原告层面，似乎法律逻辑是通顺的。但是从被告层面，我国对

著作权是有免授权条款的。诸如《著作权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为个人学

习、研究或者欣赏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；图书馆、档案馆、纪念馆、

博物馆、美术馆、文化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，复制本馆收藏的

作品；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，翻译、改编、汇编、播放或者少量

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，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，但不得出版发行。以上

这些行为都是不用获得著作权人授权，可以使用的。 

但这些案件的核心纠结点，在于“在线传播”。一般情况下，学校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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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校内网有限传播，非盈利性的供校内学生查阅的行为一般不会被追究版

权，如果学校在校内网形成了可下载的电子文档，并被学生进行更加广泛

的传播，则可能引起版权纠纷。审判过程中的细节最为重要。而在现实执

法层面，著作权法虽然经历多次修订，但是对在线传播版权依然缺少具体

的条文细节。 

所以，从法律层面，需要厘清的问题，在于公立学校、图书馆在提供

在线传播服务的时候，是否导致版权内容被公开复制，如果有必要的防传

播、防盗版技术保障，则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。但是从道德层面，中文在

线未经协调，直接诉讼的做法颇为不妥。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六十条：著

作权纠纷可以调解，也可以根据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或者著作权合

同中的仲裁条款，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对于非盈利性组织，如果其在在

线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失误，一般采取的行为是调解，而非直接诉讼。中文

在线这种诉讼模式，对于巴金先生作品本身也是有损害的，可以想见，未

来巴金先生的作品将因为版权问题，而从教学体系中剔除，图书版权市场

是一个庞大的市场，对于读者，没有巴金的作品，还有很多其他名家的作

品，而对于巴金的后人来说，他们也希望巴金作品广为流传，而不是被剔

除出院校图书馆，成为边缘作品。 

近几年版权诉讼屡见不鲜 

同样是版权诉讼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的案件

则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。对于赵德馨教授的维权，大多数网友给予了正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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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。这里的核心区别在于：知网是盈利性的。和公立学校、图书馆的在

线业务性质不同，由于是盈利性质的，知网不给作者版权费是不合理的，

也正因为此项诉讼，知网开始向所有论文作者支付版权费。虽然赵德馨教

授作品的传播度受到影响，但是赵教授维权的同时，也的确给大众提升了

福利，增强了社会正能量。 

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几年前的视觉中国，视觉中国通过图片版权去起

诉自媒体人，被社会和媒体诟病。但实际上视觉中国最终的问题在于其没

有获得图片版权授权，就以版权人的名义去诉讼对方，尤其是在自媒体领

域。这也涉及到版权登记审查问题。没有独创性的公共标识，比如国旗，

是否能够作为版权进行维权的问题。 

而《童话大王》郑渊洁通过著作权申请商标权，并进行维权的新闻，

又成为 IP 产权的一个新话题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。郑渊洁通过创作缔造

了很多经典动画形象，而这些动画形象被商家大范围盗用，应用在商品上，

而未经创作者同意。即使提前注册，在商标维权上面依然面临漫长的维权

过程。 

近几年版权诉讼越来越多，是因为版权意识的觉醒，也是因为在线传

播模式使得版权传播速度加快。 

如何协调双方关系？ 

一方面，版权所有人需要维护自己的权益；另一方面，版权使用人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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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合法的获取授权，能够正常使用。那么，如何协调双方关系呢？个人认

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： 

其一、对非授权使用模式进行重新界定。比如图片版权侵权，可以通

过“非盈利目的”和“注明出处”的方式，来获得图片使用权；比如图书

版权侵权，可以通过“非盈利目的”和“校内网络传播”的方式，来获得

著作权使用权。这里强调的主要是“非盈利目的”和有限传播。同样是著

作，如果引用过来是为了推广商品，则必须缴纳版权费用。当前《著作权

法》中虽然也有相关免授权使用的条款，但当前法官自由裁量权依然较大。 

其二、打通授权渠道。频次高，单价低的版权，需要打通快速授权通

道。著作权人授权给平台，也是想要平台助推传播，而不是让平台阻断传

播。所以，需要增加授权渠道来供使用者使用。当前互联网平台其实是很

好的对接模式，通过多种形式的授权，来促进作品的传播。 

其三、试读模式、会员模式和电子版购买模式。互联网的特色就是高

速传播，开放共享，这和过去版权管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冲突。过去很多年，

我国网文领域开启的试读章节，后续购买的版权变现方式是非常好的平衡

了版权保护和传播。以至于诸如日本这样版权管理严苛的国家纷纷效仿。

要尝试解决现实中的难点问题。 

其四、打破版权垄断。在音乐领域，政策打破了独家授权，要求所有

平台都可以平等获取版权方授权。这个措施很好的打破了部分互联网平台

的垄断模式，更加适合开放的互联网生态。所以在版权维权，在图书、图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1801


